
会员服务区   登陆   注册   修改   充值   投稿   帐号管理   e线论坛 ID：    密码：     注册   忘记密码   游客游客 确定

http://www.fristlight.cn           2005-07-06

我国民间福利组织的问题与对策

[ 作者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单位 ]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摘要 ]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李芹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民间组织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于2001年立项，2003年6

月结项，最终成果是研究报告《我国民间组织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以三个民间福利组织为例》。课题组成员有：高鉴国、赵卫

华、肖巧朵、孙艳艳、崔岩、王炜。该成果以山东济南市天桥区夕阳红老年公寓、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智光启智中心、济宁市老年人保健

医院老年公寓三个民间福利组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文献查阅、访谈、开小型座谈会、填写问卷等方法对民间福利组织的状况与问题进

行了深入研究，力求探视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底蕴和学术底蕴，对政府培育民间福利组织的对策作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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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李芹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民间组织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于2001年立项，2003年6月

结项，最终成果是研究报告《我国民间组织的内在结构与运行机制研究——以三个民间福利组织为例》。课题组成员有：高鉴国、赵卫

华、肖巧朵、孙艳艳、崔岩、王炜。现将该项目成果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摘编如下：目前，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政府组织正在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框架，社会管理正在从单位管理模式向社会管理模式转变。适应这种转变而发生的，是一大批连

接政府和个人的民间组织的产生和成长。在中国正式的法规中，一般把民间组织界定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社会团体是由公

民自愿组成的，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行业协会、联合会、商会、基金会、促进会、学会、

研究会、联谊会等。民办非企业单位则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

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主要包括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民办社区服务中心（站）、民办职业培训

中心、民办文化馆、民办体育机构等。截止到2000年底，全国性社会团体达到13万个。据民间组织管理局最新统计，全国民办非企业单位

的登记数字2001年年底为8万余家，2002年5月底为9.6万余家。新兴的民间组织成为中国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第四大类社会组织，

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该成果以山东济南市天桥区夕阳红老年公寓、济南市

历城区洪家楼智光启智中心、济宁市老年人保健医院老年公寓三个民间福利组织为切入点，通过考察、文献查阅、访谈、开小型座谈会、

填写问卷等方法对民间福利组织的状况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求探视其背后更为深刻的社会底蕴和学术底蕴，对政府培育民间福利组

织的对策作出一些建议。一、目前我国民间福利组织的运行状况该课题通过对三个民间福利组织在转型时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发展进

程的梳理，考察了民间福利组织的动力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大量的民间福利组织是在没有任何官方介入

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偶然性、特殊性。但从大社会背景看，又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宏观层面

上，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是民间组织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随着国家对资源和社会空间垄断的弱化，以及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自由流

动资源”的增多和所提供的“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大，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相对独立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城乡经济

体制改革为民间组织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良好的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给民间组织发展让渡出较大空间。在微观

层面上，民间福利组织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的必然产物，社会需求的拉动、政府的扶持与优惠政策的推动、民间投资的冲动、多元动机

（慈善心理、获得社会承认的愿望、经济利益）的驱动等社会条件是该类组织兴起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政府对民间福利组织的监督管

理与支持，社会环境的参与、监督与鼓励以及民间福利组织自身的制度化建设与素质程度构成了现行民间福利组织运行发展的机制与条

件。调查发现，转型时期我国民间福利组织的基本特征有：（1） 自治性。民间组织从创办到运行，没花国家一分钱，全是依靠自身力量

以及社会力量起家。在内部管理上，完全根据自身需要，安排各项活动，拥有独立的财务权、人事聘任权、活动决策权，真正作到了自主

决定内部事务，而负责登记的政府部门和主管部门只提供有限的指导。（2）家庭式管理。现阶段中国个体经济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实

行家庭式管理，而民间福利机构也不例外。中国现阶段民间福利机构的“私人性”和较小组织规模，决定了其家庭化管理模式。普通员工



通常没有机会直接参与管理，对于财务、人事、日常工作的一人专管方式习以为常。（3）“能人”效应。研究发现，在民间福利组织

中，管理者就是创办人，他们均具有较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丰富的知识经验，得到下属员工的信服。他们通常是集传统权威、感召权威与理

性权威于一体的民间“精英人物”。他们的价值观、管理能力与民间福利机构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甚至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二、目前

我国民间组织福利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调查，现行民间福利组织面临管理薄弱、资金匮乏、专业人员欠缺、社会监督跟不上等诸多问题，

但最主要的问题有二： 1.民间福利组织没有解决好非营利性问题。确定民间组织的非营利属性，是建立民间组织良好运行机制的首要问

题。中国民间组织及其活动远未达到成熟程度，非营利的理念以及与非营利活动有关的规则并未被社会广泛接受。有的民间组织对营利的

兴趣完全压倒了提供公益服务和福利服务的兴趣，有的借用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优惠政策，为自己或本机构“渔利”，其营利性活动缺乏

有效的制约。也有的民间组织对于社会服务活动区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存在偏差，认为一个社会组织从事某一项收费的服务活动，就属

于营利性的，而不收费，无法保证组织的存在与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与看法直接影响到民间组织的健康成长。我们认为，区别非营利性组

织与营利性组织的关键：一看其宗旨和目的。二要从财务管理和财产分配体制上来区分。民间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但营利却

不能为自己获得此利——“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可以不免费，但必须将此利用于本身事业的再发展，继续投入

到以后的互惠交换中去——“非营利分配性”。民间组织特别是其中的民间福利组织作为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和福利服务等公共目标的组

织，与企业组织有着不同的组织目标，它不以获取利润为取向，但又同企业一样，必须进行成本核算，追求在既定条件下的产出最大化。

因此民间福利组织完全可以借鉴企业组织的运作技巧，广泛进行市场需求调查，开展各种公关活动，像企业那样尽可能有效地运用资源，

不断提高组织知名度，寻求最优的管理方式等，由此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的处理问题。在政府与民间组织

的关系上，目前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还没有摆正，具体表现为三位：“越位”，即政府管了不少本该由民间组织负责的

事情；“缺位”，即政府本该具有的职能却由于某种原因而弃之不顾；“错位”，即本该是政府负责的事，却让民间组织去管，造成主体

错位。二是政府在培育和管理民间组织方面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缺乏积极的培育意识和措施，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还没形成。三是在

民间组织问题上政府更重视行业性组织发展，但对社会福利、社会公益等类型的民间福利组织没有给予应有而足够的重视，扶持政策难以

落实到位，不能将民间组织与国家办的同类机构一视同仁。民间组织作为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一类组织，在资金来源上，不依

赖或不主要依赖政府，而是运用或主要运用民间的资金创办；在隶属关系上，民间组织与政府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它有自己

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民间组织虽然不是政府部门或不属于政府，但同样能做政府所应该做，却又一时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公益事业。在这一

点上，民间组织实际上与政府是功能相仿的伙伴关系。三、民间组织的功能优势及其发展对策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民间组织具有明显

的功能优势：（1）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功能优势。作为不同于企业和政府的第三部门，民间福利组织生长的基点在于能给社会中

那些需要特殊服务、企业认为无利可赚、政府又无力或低效解决的领域提供有效的弥补。（2）组织运作的优势。民间福利组织能够深入

社会基层，贴近弱势群体；“责、权、利”关系明确；组织成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结合在一起的，具有情感型组织

的特征。（3）“企业化的市场品格”。民办福利组织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全新的发展机制和管理机制来运转，完全根据社会

需求确定服务对象；精确计算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将市场竞争规则、效率准则及按劳分配的原则引入到日常的管理中，可以做到成本低，

质量高，效率高。鉴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一直与政府的积极推进分不开，建议政府在培育民间组织的对策方面应作合理的选择。（1）

树立政府与民间组织间平等合作关系的观念。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共同治理社会过程中应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互补关系，政府要真正让民间组

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端正态度与认识，把民间组织置于与自己同等地位的组织看待，不断研究民间组织的地位与作用，转变民间组织

是政府的下属部门或隶属单位等传统观念，将培育发展民间组织放到推动社会进步、满足社会需求、监督政府权力、促进经济发展等高度

去认识。完善民间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减少直接行政干预，把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建立在共同认可的法治规范基础上，明确政府与民间组

织的权限、职责、关系，实现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依法管理，学会根据社会政策支持和推广民间组织的各项创新活动。（2）合理选择培育

民间组织的有效方式。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民间组织加强规范管理，更要为其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扶植环境，把培育发展的责任提到日程

上来：建立统一、规范、透明以及激励性的政策体系；建立民办福利机构管理和服务人员的培训制度，实行持证上岗；建立评比和各机构

相互交流经验制度；遵循分类对待的原则，加大资金扶持；吸取发达国家经验，采取政府委托经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补贴服务等措

施；同时注重队伍培育，努力建设好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民间组织管理队伍。（3）强化民间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政府要在加

强民间组织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帮助民间组织建立以章程为主的内部管理制度，促使其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良性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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